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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共青团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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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西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2 日

来宾共青团：学史增信赓续精神血脉，
矢志奋斗谱写青春华章

团来宾市委认真贯彻团中央、团广西区委和来宾市委的有关

要求，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

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确保学习教育入

脑入心、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筑牢理论之基，坚持入脑入心

坚持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将党的创

新理论最新成果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一是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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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青年大学习”行动。动员广大团员积极参加“青年大学习· 一

起学党史”系列网上主题团课。截至目前，全市参与“青年大学

习”网上主题团课学习人数达 134 万人次。举办“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2021 年来宾市“青年大学习”党史知识挑战赛，

以赛带学、以学促用，进一步掀起全市广大青年团员党史学习教

育新高潮。二是大力实施“青年讲师团”计划。在全市范围开展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来宾市青年讲师团党史宣讲活动，

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

社区、进网络开展宣讲，目前已开展宣讲活动 50 余场次。承办“党

的故事我来讲”——广西少先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

领巾讲党史小故事现场比赛。认真开展“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主

题团日活动。“五四”期间，联合团武宣县委举办 2021 年来宾市

西部计划志愿者演讲比赛，分享党史故事，讲述服务心声，重温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初心使命和历史经验；团忻城县委举办“弘

扬‘五四’精神 唱响青年之声”2021 年忻城“青年好声音”歌唱

比赛，组织团员青年传唱红色经典；团合山市委以“微团课”的

形式，向团员青年讲述“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

学思践悟一体，确保走深走实

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到共青团工作全过程，发挥好党的

助手和后备军作用。一是“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团来宾市委机

关党员干部在武宣县东乡镇桂中第一支部旧址，聆听革命故事，

重温红色记忆。团象州县委组织基层团干到桂中象县农民运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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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实地寻访、参观历史展览。团金秀县委组织 50 余名团员青年

赴桂林市全州县、兴安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旧址重温革命历史，

接受红色洗礼。市青企协 50 余名青年企业家到市博物馆开展实践

活动，从党史中汲取伟大精神力量，深刻感悟党的光辉历史，坚

定不移跟党走。二是组织祭奠革命英烈。清明期间，全市各级团

组织、少先队开展清明祭奠先烈主题活动，重温誓词、敬献花篮，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同时积极参与开展“清明祭英烈”

网上祭祀活动。三是组织专题研讨。团来宾市委机关举办党史学

习教育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就来宾市“十四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进行交流研讨。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团支部 4504 个，参与

学习教育团员人数 6.2 万人。

汇聚青春力量，力争见行见效

坚持学习教育与办实事的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主动担负起生力军和突击队的责任使命。一

是开展来宾共青团 2021 年“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捐资助学活动。

以实际工作成效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截

至今年 5 月 10日，共有 73 个单位，20607 人参与助学捐资，募集

资金 150.66 万元，将资助困难学生 1500 多人。二是创新开展青年

婚恋服务活动。依托我市红色旅游资源，成功举行“青春携手·共

创未来”——“缘满来宾”第十九期青年联谊活动、2021 年“以

花为媒·情定圣堂”金秀县青年联谊活动、“‘藕’然相遇·‘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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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缘”2021 年合山市青年联谊活动等主题联谊活动，累计服务

青年 150人。三是全面深化来宾青年志愿者行动。以“共青团+社

区+社会组织”联动模式，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疫情防

控、清理非法小广告、清理河道、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无偿献血、

“学雷锋社区集市”“七彩四点半”“街舞公益课堂”等志愿服务。

此外，团来宾市委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制作《武宣团

干带你了解桂中第一支部的故事》《金秀团干部带你“云游”龙

华红色革命纪念馆》《来宾共青团“感党恩 跟党走”红歌快闪》

《“致青春·为家国”象州青少年党史“云共读”》《金秀青少

年“快闪”红歌献给党》等视频作品在“青春来宾”微信平台进

行展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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